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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星鑫航天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
 

 

一、 交易概况 

（一） 基本情况 

湖南星鑫航天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简称：公司）拟向公司控股

股东、实际控制人黄明国先生零对价转让湖南先河电子元器件有限责

任公司（简称：标的公司）16.27%股权（认缴金额 340万元，认缴出

资方式为实物出资，约定出资时间 2016 年 12 月 31 日，截止公告日

实缴出资金额为 0万元），交易后公司不再持有标的公司股权。 

根据《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第二条规定，公

众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控制的公司在日常经营活动之外购买、出售

资产或者通过其他方式进行资产交易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构成重大

资产重组： 

（1）购买、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

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50%以上； 

（2）购买、出售的资产净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

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 50%以上，且购买、

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

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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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30%以上。 

湖南星鑫航天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报资产总额为

82,656,993.41元，资产净额为 52,697,257.41元，本次拟向黄明国

先生转让湖南先河电子元器件有限责任公司 340 万元出资未达到构

成重大重组的标准，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； 

由于黄明国是公司的控股股东、董事长、总经理、实际控制人，

故本次转让构成偶发性关联交易，须履行关联交易审批程序。 

（二） 审议和表决情况 

2016年 11月 7日第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了《关于湖南星

鑫航天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表决情况：

因非关联董事人数只有 1 名，不足法定人数，故无法形成有效表决。

该议案需要经过 2016 年 11月 26日召开的公司 2016 年第二次临时

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三） 交易生效需要的其它审批及有关程序 

本次出售资产尚需经当地工商部门批准。 

二、 交易对手方的情况 

（一） 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

交易对手方: 黄明国，男，中国，住所为湖南省衡阳市蒸湘区红

湘北路 87 号 2 栋一单元 201 室，最近三年担任本公司董事长、总经

理,是公司的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。 

（二） 应说明的情况 

交易对方黄明国是公司的控股股东（持有公司 90.01%股权），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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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标的公司的控股股东（持有标的公司 82.22%股权）。 

交易对方与挂牌公司、挂牌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

关系。在产权、业务、资产、债权债务、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可能或已

经造成挂牌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关系。 

交易对方黄明国是公司的控股股东（持有公司 90.01%股权），也

是标的公司的控股股东（持有标的公司 82.22%股权），与公司存在关

联关系。 

公司的经营范围为模塑料及其压制品、树脂、纺织套管、耐高温

防热材料、隐身伪装材料、新型陶瓷纤维及其复合材料等产品的制造

与销售，标的公司的经营范围为电子产品的研发、生产、销售，公司

与标的公司没有关联关系。标的公司于 2016年 10月 24日注册成立，

还没有开始正常经营。公司与标的公司在产权、业务、资产、债权债

务、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挂牌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关系。 

三、 交易标的情况说明 

（一） 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

交易标的名称：湖南先河电子元器件有限责任公司(简称:标的公

司)16.27%股权(认缴金额 340 万元,认缴出资方式为实物出资,约定

出资时间 2016年 12月 31日,截止公告日实缴出资金额为 0万元)。 

标的公司的主要股东分别为黄明国（持股比例为 82.22%）、黄

明亮（持股比例为 1.51%）、湖南星鑫航天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持

股比例为 16.27%）； 

标的公司的经营范围：电子产品的研发、生产、销售（以公司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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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机关核准为准）； 

标的公司的设立时间：2016年 10月 24日； 

标的公司的住所：衡阳市雁峰区衡常路衡缘村 21号； 

标的公司尚未开始经营。 

（二） 交易标的资产在权属方面的情况 

交易标的产权清晰，不存在抵押、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

情况，不涉及诉讼、仲裁事项或查封、冻结等司法措施，以及不存在

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。 

（三） 其他应说明的基本情况 

本次股权转让后，公司不再持有标的公司股权。 

四、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 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

公司拟向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黄明国先生零对价转让湖

南先河电子元器件有限责任公司（简称：标的公司）16.27%股权（认

缴金额 340万元，认缴出资方式为实物出资，约定出资时间 2016年

12月 31日，截止公告日实缴出资金额为 0万元），交易后公司不再

持有标的公司股权。 

（二） 交易定价依据 

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为股权转让方与受让方按意思自治的原则

协商确定股权转让价格。 

（三） 时间安排 

协议约定标的的交付时间为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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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,2016 年 11 月 30 日之前, 过户时间为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

会通过后,2016年 11月 30日之前。 

五、 本次出售资产对于公司的影响 

本次出售资产为公司偶发性关联交易，是对公司“参与标的公司

投资没有走流程”等的错误纠正；是公司讲诚信、认真执行董事会决

定、有错必改的具体表现；本次出售资产没有给公司造成影响。 

六、 备查文件目录 

(一) 第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董事会决议。 

 

 

 

 

 

湖南星鑫航天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6年 11月 10日 


